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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權有多大？ 
讀〈影響警察鎮壓聚眾活動因素 

之研究〉有感 
 

楊永年
* 

 

壹、前言 

陳智昆在《公共行政學報》第 56 期發表〈影響警察鎮壓聚眾活動因素之研

究〉論文（以下簡稱陳文）。閱讀後有許多的收穫與啟發，對於陳文作者投入論文

研究的投入感到佩服；同時對於陳文精彩的研究內容則有頗多感觸。最讓本文作者

印象深刻的是，陳文從媒體報導資訊，進行「海撈」的研究工作，進而得出許多寶

貴的研究發現。因為這研究發現點出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行為模式，而這樣的（危

機）處理行為模式，可能很多員警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應該說，陳文的研究整理

出我國警察組織處理聚眾活動特有的組織文化與行為模式，值得探索與細讀。由於

這篇論文嚴謹的研究方法，研究與論述過程亦相當客觀中立，加深陳文的論文學術

貢獻價值。因此，這是篇值得細讀品味的研究論文。至於本文作者以「警察權有多

大？」為標題，主要理由有六，茲分述如下： 

第一，因為陳文的研究重點在「警察鎮壓行為」，但同時也是警察面對聚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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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自主裁權量的檢視，警察自主裁量的空間愈大，代表警察權愈高。第二，如果警

察必須考量的外在因素愈多、愈複雜，代表警察自主裁量權愈低。第三，「警察自

主裁量權」究竟有多高，有時是比較的結果；例如，如果和美國相較，美國警察的

自主裁量權似乎較大（從美國處理聚眾活動影片，經常出現警察使用的強制力比台

灣更為直接且凶狠）；不過在比較的同時，不能忽略制度因素。例如，美國警察與

治安體制和台灣差異甚大，槍枝在美國可合法擁有。第四，警察權有多大，除了可

以從聚眾活動的個案了解，也可以從相關案例比較獲得印證。例如，當警察的生命

遭受威脅，必須採取緊急的因應，但同樣不能逾越必要的範圍（或行政法所稱的比

例原則）。而這須從具動態性的個案，比較能掌握警察強制力的大小。 

陳文圖二同時提供了一些合理的案例分與解釋，也就是在不同案例背景下，警

察自主裁量權（或警察權力）有大小之分。依此推論，不同「類型」的聚眾活動，

警察鎮壓行為也可能存在差異；而這或可以是後續研究建議。第五，有員警認為，

警察是帶槍的弱勢，往往動輒得咎；主要因為員警們認為自主權遭限縮。因此，很

多警察選擇隱忍，透過默默蒐證的方式，待聚眾活動結束後，再進行追訴。但因追

訴過程冗長，所以有些員警會認為他們自主權遭到限縮。第六，透過陳文對於影響

警察鎮壓聚眾活動因素的研究，或可以釐清警察自主裁量權的界線。本文作者以不

同的觀點切入，與陳文論述的重點不同，因此無涉研究論文良莠；但也因此可以透

視某些問題或現象。 

陳文選擇 2005 至 2013 期間發生的聚眾活動，得出有 3088 件聚眾活動，並進

行研究；透過龐大數量案例進行警察鎮壓行為研究，因此具有代表性。或許陳文的

初衷，只希望探索究竟是那些因素影響警察鎮壓行為。撰寫過程可能沒有想到，這

研究的結果，隱含警察自主裁量權的意義；或本論文直接或間接回答了警察權有多

大的問題。當然也可能陳文作者有想到這個議題，只是若把這個議題納入研究或成

為主軸，反而可能讓整個研究複雜化，或難以切入。關於警察自主裁量權的使用，

免不了必須引用 Lipsky（1980）的理論，而陳文在這部分也有許多論述。只是

Lipsky 針對第一線公共服務人員，所擁有自主裁量權的內容的論述，和陳文的研究

主軸有些微差異。 

第一，因為 Lipsky 比較是從個人層次切入，陳文內容討論的比較是警察集體

的行為。第二，Lipsky 論述的情境和陳文亦不相同，因為聚眾活動公開度與集體性

高，警察面對群眾情境，必須（公開）採取主動作為。而這議題，即是 Nagel 與 

Peters（2018）關切的重點。第三，聚眾活動涉及的面項或層次可能較廣，包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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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制、課責與集會遊行自由議題在內，這也和 Lipsky 論述的重點有所不同。例

如 Hupe 與  Hill （ 2007 ）就提出「課責」（ accountability ）與「治理」

（governance）的概念，以補充或彌補 Lipsky 理論的不足。第四，警察處理聚眾活

動出現的行為模式，可能比較代表的是組織的價值與（或）角色。例如 Brudney 

與 Hebert 與 Wright（2000）的研究發現，組織的角色會影響或反映個體成員的行

為偏好；這表示（警察）組織在處理聚眾活動，扮演關鍵角色。 

May 與 Winter（2007）的研究指出，政策、政治人物、管理者對於第一線官

僚人員個性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反而是政策目標、專業知識與政策本質，對一線官

僚人員的影響較大。只是，如果談到個人（警察）行為，不能忽略個性因素。

Norgaard（2018）就指出，「個性特質理論」（personality trait theories）是了解與

解釋個人行為的重要依據。或者，對於警察鎮壓行為，不能忽略個性因素或個體差

異。但楊永年（1997）發現，警察人員管理風格並不存在血型統計上的差異。楊永

年（2006：106-108）的解釋是，可能因為警察組織存在強勁的情境（或組織）因

素，包括警察組織文化強調命令與服從，以及工作時間相當長；使得組織因素影響

個人行為比先天（個人）因素更為重要。 

對於警察鎮壓行為，本文作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偏見）。通常在

切入研究之前，多會進行研究範圍或名詞解釋的界定，這部分內容陳文也有相關論

述。例如，本文作者對於陳文使用「鎮壓」一詞，剛開始覺得有點怪。因為這鎮壓

的語意有點強烈，有時會讓讀者誤解，認為好像是「威權」再生；還有，舉牌警告

和鎮壓在定義上，似乎也有很大的差別。依語意而言，是否有鎮壓行為或鎮壓的強

度如何，透過不同國家或個案比較研究會較清楚。例如香港警察在反送中的「鎮

壓」行為和台灣警察處理聚眾活動的「鎮壓」行為模式似乎並不相同。也許，香港

警察的行為模式才可稱鎮壓。不過，陳文也作了適當的定義，所指的其實是「警察

強制行為」，因為文字的定義，是可以依陳文作者的喜好內涵作調整（即便和一般

的認知有異，並沒有關係，但宜有適當說明）。 

貳、影響警察鎮壓行為的因素 

陳文旨在研究影響警察鎮壓行為的因素，本文作者猜測，陳文好不容易從

3088 件個案中，總共找出了 15 個變項（見陳文 101 頁）。而且，這些變項在有些

個案中會重複出現；這是寶貴的研究資訊。如果依統計學的概念，這些變項並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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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獨立，或可能相互關連，或在進行統計分析時，可能存在「共變」現象；但陳文

似乎沒有進行共變因素影響的統計分析，所以對研究結果影響不大。倒是 15 個變

項的強度（程度）表達可能是一個問題，例如財物汙損會有嚴重程度之別，而以目

前的研究方式，可能難以區隔汙損程度。在此情形下，如果能輔以個案（質化）說

明，整篇論文就更為清楚完整。再者，本文作者對於變項名稱，存在另類思考。例

如，影響（警察鎮壓）行為，可分為個人與制度兩個因素；個人指員警個人行為，

制度指正式與非正式規範。 

楊永年（1999）則以個人、團體、組織、環境，進行警察組織分析。當然，這

是研究者的主觀選擇，與論文品質無關。若再回到陳文內容，關於警察鎮壓行為，

並未針對員警個人因素進行探索。依 North（1990）的看法，制度因素重於個人因

素，所以陳文的分類應屬合理；不過，員警的工作價值、態度、教育訓練等，可以

是未來的研究議題。但必須重視的是，警察鎮壓行為，必須接受公評；而且警察自

己會錄影（蒐證），民眾也會用手機錄影。因此，如果從個人、團體、組織、環境

分類，進行警察鎮壓行為四個大因素影響，是合理的思維。若不計個人因素，則仍

有團體、組織、環境等三個影響因素。也就是說，警察鎮壓行為是動態性的，可能

同時受警察同仁、長官、群眾（團體）影響，也會受群眾背後的組織、警察組織

（組織）、媒體、政治、社會（環境）影響。 

前述因素在陳文的前言與文獻回顧其實有許多論述，重點在於，影響警察鎮壓

行為的因素的確很多，如果全部都納入考量並進行研究，可能很難或無法在一篇研

究論文作完整交代；因此將其納入「研究限制」作論述是可以被接受的。本文作者

希望提醒的是，變項名稱選定的過程，如果沒有理論作分類基礎，容易選出關連性

高的自變項，或自變項可能存在前文所說的「共變」或變項間可能缺乏獨立或互斥

性。而如前述的自變項，係陳文研究的重要創見，主要在研究那些變項，會影響警

察的鎮壓行為。某些聚眾活動的類型，出現強制鎮壓行為的機率可能較高。例如，

聚眾活動具高度政治爭議性，或可預期潛在衝突較大。而這或許也可以從陳文的

3088 個案例獲得印證，只是這會是不同的研究議題，就留待陳文作者是否有興趣

繼續研究。 

依陳文的研究，在 2005 年至 2013 年間警察處理的聚眾活動中，「無人當場死

亡，但有 78 件當場有人受傷掛彩」，本文作者猜測，這樣的結果可能是民主國家

中的典範。不過若要有說服力的說法，仍得蒐集其它國家的資料進行比較才行。再

者，類似之前的評論意見，78 件當場有人受傷掛彩，究竟受傷的程度如何，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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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再進一步的（質化）說明；當然這亦非陳文的研究重點。基此，本文作者希望

從研究目的或研究問題了解這篇論文的方向。在論文摘要中，陳文提到「本研究試

圖處理幾個問題，第一，我國聚眾活動運作之概況；第二，警察強制鎮壓行為之內

容；以及第三，警察強制鎮壓行為與聚眾活動之互動關係。」 

關於第一個問題其實還好，是緊扣住整篇論文的研究內容。至於第二點，陳文

內容固有論述，不過該點陳述，比較容易讓讀者認為，陳文有意針對警察鎮壓行為

進行分類並研究。實際上，陳文有鎮壓行為之分類，但未作相關研究。例如，陳文

內容第 107 頁提及舉牌警告、強制驅離、上銬逮捕、沒收強奪、擒拿壓制與警械攻

擊、強制拆除、開單處罰等不同的鎮壓行為。但為何沒有使用盾牌、使用拒馬、催

淚瓦斯等項目，也許可以說明一下。而且，如果能說明為什麼如此分類，可能更具

有說服力。再者，會不會使用不同的鎮壓行為，代表不同鎮壓的程度？但這問題可

能不好回答，例如使用拒馬，不代表有或沒有衝突，而使用的頻率也是另個不確定

因素。 

應該說，陳文的警察鎮壓行為分類並無不妥。但究竟是什麼因素（變項），導

致警察出現不同的鎮壓行為，似乎不在研究之列。但如果陳文納入不同鎮壓行為研

究，可能讓整個研究過於複雜。也許，這是個案或質化研究可以著力或補強之處。

再如，第 109 頁提到，「靜坐則易刺激發生警察強制鎮壓行為」，這點研究發現很

有趣，但同樣的如果能舉個案說明，會比較清楚來龍去脈。至於陳文處理的第三

點，「警察強制鎮壓行為與聚眾活動之互動關係」，可能容易被讀者誤解為是研究

鎮壓行為與聚眾活動的雙向關係，但這點可能是本文作者多慮了，因為陳文的標題

就已說明清楚了。不過，這樣的說法也點出了，警察鎮壓行為和聚眾活動本來就是

雙向的互動關係。 

參、重要研究發現與分析 

整體而言，陳文的研究發現是有價值、有貢獻的，而且也很有趣。因為陳文的

研究發現，除了有實證的支撐，同時對於後續研究也有很多的啟發。首先，關於警

察鎮壓行為造成的結果，是另個有趣的研究議題。也就是說，警察「鎮壓」行為，

會造成什麼結果？這結果包括是否會獲得上級獎勵、懲罰、得到社會（媒體）肯

定，其邏輯可以和警察績效連結（楊永年，2006：443-491）。甚至這績效的結

果，可以反過來解釋影響鎮壓行為的原因。例如，陳文提及若群眾有明顯危及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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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的行為，確實可能刺激警察反制（也就是警察出現鎮壓行為）。其原因可

以從警察的績效或獎勵制度探索，警察是官僚體系，升遷與獎勵都和上級的認可有

關。長期下來，難免形成效忠領導階層的價值信仰，因此鎮壓行為有時不一定是為

了升遷或獎勵，而是反映在警察行為背後的價值（信仰）。 

而這或許可以解釋，保護高層人身安全，會是警察執法的重要底線。但這裏可

能又有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是，所謂「高層」定義或範圍為何？雖然陳文嘗試定

義，科員不屬高層，但這難免還是有點模糊。例如，警察分局長算不算高層？過去

曾否有過什麼案例，警察分局長遭攻擊，警察出現或沒有出現鎮壓行為？但重點可

能不在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如果陳文能舉個案為例說明，並進一步分析，找出可能

的警察鎮壓行為通則性論述，其說服力更高。有關個案與通案的研究或論述，本文

下文將有進一步論述。雖然警察鎮壓行為的結果不是陳文的研究主軸或重點，但內

文仍有零星的討論。例如，陳文第 113-114 頁中，論及「…民眾用標語、布條的情

形愈多元…越足以證明其行為僅消極表達意見而已，不會逾矩啟動暴力行為，警察

若強硬處置，在法理上可能更站不住腳。」這似乎隱含警察如何處理聚眾活動，會

比較「有效」。 

也就是說，該陳述觸及警察要有什麼強制行為，比較能「有效」的處理（鎮

壓）聚眾活動？關於這問題，或可以 Okun（1975）的觀點解釋，依 Okun 的解

釋，公平和效率有時難以兼得。基此解釋，究竟警察鎮壓行為強調公平還是效率；

或者，強調公平可能會或不會影響效率？反之亦然。如果警察快速執法（或快速出

現鎮壓行為），可能激化衝突，或對公平解讀存在重大歧見。或再用另種方式解

釋，警察究竟是否要執法？這其實牽涉到，即便有些警察認為群眾行為已達違法程

度，但因為諸多（政治與社會）考量，而有所遲疑。因此，這又涉及警察強制鎮壓

行為的合理性（公平性），究竟應由誰認定，以及如何認定？為回答這個問題，可

能得從不同層面解釋，應該說處理聚眾活動，警察鎮壓行為是獲法律（集會遊行

法）所授權。 

然而，有些警察（警官）可能會同時引用刑事訴訟法，認為「檢察官」才是偵

查主體；所以在有些聚眾活動，有關警察鎮壓行為關鍵決策時刻，會徵詢或邀請檢

察官出面，理由在此。寫到這裏，本文作者突然頓悟，太陽花學運對於警察鎮壓行

為，可能是最嚴峻的聚眾活動。可能因為政治敏感性太高，使得掌權的政治人物或

司法人員，也得考慮再三，而對鎮壓行為決策產生猶豫。再依陳文投稿的時間點在

2017 年，或許引發陳文對此議題的興趣，和太陽花學運有關。或即便無關，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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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篇論文有興趣的讀者，自然會聯想到太陽花學運。或者，陳文的研究結論，有

助解釋或研究太陽花學運過程，警察鎮壓行為的決策過程與造成的結果。當然，這

同樣是另個有趣的研究議題。 

陳文第 113 頁對於參與群眾人員和警察強制鎮壓行為的研究發現，也相當有

趣。因為研究發現群眾參與人數，和警察是否使用鎮壓行為，並未呈現顯著的關連

性。那是什麼關鍵因素，讓警察出現鎮壓行為？本文作者猜測，警察鎮壓行為可能

和議題有關。例如，議題的（政治）敏感性愈高，出現警察（立即）鎮壓行為的機

率可能愈低、也可能愈高。不過，因為決策體系的人員，會擔心遭追究行政責任或

政策責任，猶豫度提高是可能的。但也可能因為影響因素眾多，導致存在個案的差

別。因此，這也可以是陳文可以後續研究的議題。關於陳文第 112 頁提到的「財物

毀壞、危險物品『較』不被視為暴力行為？」陳文的解釋固然合理，但因為財物毀

壞或危險物品的定義有點籠統，也許不同的個案補充說明，其解釋力更強。 

再如前文所述，財物毀壞除了有嚴重程度差別之外，究竟是什麼樣的財物遭到

毀壞，以及什麼危險物品被查獲等。這些都是重要的研究資訊，因為可能影響警察

鎮壓行為。以及，參與聚眾活動民眾的行為，在活動當時不被視為暴力行為，但後

來遭到法辦；其可能的原因都是什麼？前述問題或資訊重要的原因在於，財物毀壞

後續的處理或認定，也等於在界定財物毀壞的嚴重程度。這訊息對警察權有多大，

或可提供一些重要的訊息；因為如果被界定為是嚴重的財物毀壞，某種程度代表警

察必須作積極或主動的介入。但同樣的，這也是後續陳文或其它研究人員可以繼續

發展的議題。 

肆、結論 

從陳文的內容與研究方法嚴謹度，感覺很有研究潛力。或者，這是篇很好的量

化研究，點出很多聚眾活動與警察鎮壓行為重要的議題。而如果未來或後續研究可

以質量並重，則更為完整。或許因為本文作者目前比較偏好個案研究，因此經常會

從個案去嘗試推論通案，所以才有前述的評論與建議；並不代表陳文有瑕疵。再

者，陳文引用的中英論文相當豐富多元，不過中文部分法學的論著似乎較多，英文

文獻和陳文的研究議題和公共行政領域比較接近。這其實也沒有問題，因為法學也

可以是廣義的社會科學。或者，即便警察（所有政府機關亦同）也都強調「依法行

政」，只是如何詮釋「法」，這是值得探索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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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也可以說，陳文即從公共管理的角色，解釋集會遊行法；這部分若能定義清

楚，亦有助論文內容定位的撰寫。由於警察鎮壓行為直接對聚眾活動的民眾產生規

範效果，因此，也可以從民主政治的系絡檢視（陳敦源，2002）。或者，透過「代

表性官僚」（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的角度檢視警察鎮壓行為，應該說警察鎮

壓行為，必須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但這樣論述可能過於籠統，再具體的原則

應該是以依法行政、公平正義的角度進行思考。例如 Nagel 與 Peters（2018）卻從

個案研究中指出德國柏林警察存在潛在治理的風險；進一步認為所謂「代表性官

僚」存在許多負面或不民主的問題與現象。而這通常發生在警察權很大，或警察權

公開或透明度不足的情形。 

台灣警察鎮壓行為通常是在高度透明，或至少是公開場合進行，也許比較應該

擔憂的是過於保守或約制的鎮壓行為（這有時不是壞事）；因為在此同時也不能忽

略警察鎮壓行為或群眾行為失控的狀況。Sowa 與 Selden（2003）指出，代表性官

僚通常是發生在主動性的自主裁量權上（active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而通常

其反映的是少數的政治利益。這樣的論述似乎隱含愈高的官僚（警察）自主裁量

權，反而代表愈低代表性的代表性官僚。再深入論述，自主裁量權的高低，經常可

以從警察在主動或動態的決策情境中，得到解釋；這代表自主裁量權存在動態或不

確定性。而這似乎也點出 Nagel 與 Peters（2018）所指的風險，可能就存在於自主

裁量權。 

Groeneveld 與  Van de Valle（2010）則指出代表性官僚必須從「權力」

（power）、「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ies）、「多元性」（diversity）等三個

層面去了解與分析。隱含的意義在於，我們不能忽略代表性官僚背後政治制度的因

素。由於陳文的聚眾活動樣本係從 2005 年至 2013 年，剛好橫跨民進黨與國民黨執

政。2005 到 2008 係民進黨的陳水扁前總統執政；2008 到 2013 則是國民黨執政。

對於不同執政黨執政，可能因為存在不同的政治價值，影響聚眾活動中警察與群眾

的態度與行為。也可能導致警察鎮壓行為存在差異，本文作者認為應該是有差異，

但是否有差異，以及差異大小都必須進一步研究；而可能會有差異的在於與政治

（或政黨價值）相關的聚眾活動。 

依陳文對於警察鎮壓聚眾活動的研究結論，台灣警察和其它國家相較，警察

（鎮壓）行為可能較為保守。而這可能代表台灣媒體、民意、政治、社會中某些因

素，讓警察鎮壓行為如此保守；或這可能比較符合 Groeneveld 與 Van de Valle 

（2010）三層面的解釋。綜言之，民主社會中，警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鎮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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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角色的一種，不是唯一的一種。同樣的，警察組織具多元化功能，不單只是

處理聚眾活動。或者，鎮壓的角色也可以是多元的，陳文即在提供讀者，對於警察

鎮壓行為有更多元的思考。從警察組織進行分析，或許可以提供我們許多關鍵資

訊；但也不能忽略警察組織背後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因素，而這也是陳文提供本

文作者最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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